上海市职业院校1+X证书专委会课题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使上海市职业院校1+X证书专委会课题（以下简称“1+X”证书课题）申报与研究管理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提高课题研究水平和成果质量，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在课题执行过程中，鼓励结合“1+X”证书管理与改革过程中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开展研究，提倡创新、求实的学术风气。

第三条  “1+X”证书课题面向本市职业院校（含本科院校高职学院）、1+X专委会成员等单位的相关研究与管理人员，实行公开申报、公平竞争、择优立项的原则。
 第二章  课题的申请与评审

第四条  课题的申请者应具备以下条件：

1.课题负责人必须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具有独立开展和组织科研工作的能力水平和充裕研究时间，并作为课题的实际主持者担负实质性研究工作。

2.重点课题的申请者必须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属于单位1+X相关工作的主要管理人员。

3.同一申报人同期只能申请或参与一个课题，课题结题后方可继续申请或参与新的课题。

第五条  课题申请应符合“1+X”证书课题指南的范围，具体课题名称可根据研究需要进行确定；选题要求具有较强的管理与教育教学应用价值。
第六条  课题申报人员须按规定的格式填写《上海市职业院校“1+X”证书专委会课题申报表》。

第七条  课题由上海市职业院校“1+X”证书专委会聘请学术和业内专家评审。评审专家就选题的意义、研究方案的可行性、研究的基础情况、工作条件保障以及申请人的资格，结合经费预算的合理性等签署具体立项与资助意见。

第三章   课题的管理

第八条  由上海市职业院校1+X证书专委会秘书处具体负责对课题进行管理。管理的内容包括：检查课题的进度；组织重点课题的开题与中期检查；监督课题经费的使用；课题结题验收等。秘书处根据需要，协同1+X证书研究分委员会委员，共同开展课题的过程管理工作。
第九条  获准立项的课题，负责人应在立项后及时开展研究工作，为中期检查做准备。专委会组织重点课题进行开题，一般课题由课题组自行组织开题。课题研究计划实施中，凡涉及减少研究内容、更改实施计划、提前结题或延长年限等变动，课题负责人均应提交书面报告报上海市职业院校1+X证书专委会秘书处审批同意。
第十条  课题实施开题论证与中期检查，具体时间另行通知。重点课题负责人需向秘书处聘请的评审专家汇报课题方案。所有立项课题，需向秘书处提交课题实施方案，以及中期进展报告等课题组织实施过程材料。

第十一条  课题研究未按计划完成研究任务的，或逾期不按要求提交结题材料者，秘书处将视情况提出处理建议，并向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通报处理决定。

第十二条  课题应按课题研究周期和管理规定按时结题，填写《上海市职业院校“1+X”证书专委会课题结题申请书》，并提交结题档案，包括研究报告（含工作总结、调研报告等）、学术论文、典型案例，以及管理制度、办法等。课题申报表中约定发表的论文和著作，研究成果需标注“本研究成果受上海市职业院校1+X证书专委会课题资助”字样及立项号。 

第十三条   课题结项须提交的材料包括：（1）课题研究报告，要求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和理论深度，重点课题的篇幅不得少于2万字。（2）以课题主要研究内容在公开刊物上至少发表或录用1篇论文，或提交案例、管理制度等，其中公开发表的成果，需按相关要求进行标注。
第四章   课题的经费拨付与使用

第十四条  课题研究期限通常为1年，部分课题为0.5年，具体根据课题申报通知以及秘书处的要求确定，课题经费的拨付办法根据课题申报通知、管理办法等的规定具体执行。

第十五条  课题经费由上海市高职院校1+X证书制度试点专家委员会秘书处单位——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按照有关管理要求和程序，划拨至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财务部门，申请人根据课题申报表编制的预算，依研究工作过程中发生的票据办理报销手续。经费的支出结构和使用要求遵循国家、省市及学校的有关科研课题的管理规定。

第十六条  上海市职业院校“1+X”证书专委会有权对课题经费的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课题负责人有义务根据课题管理部门的要求及时提供经费使用情况的具体汇报。

第十七条  获资助的课题不得更换承担人。资助课题完成或终止后，由课题负责人向上海市职业院校“1+X”证书专委会秘书处提交课题总结（含经费决算）报告。因故未完成而被终止的课题，其课题经费由所在单位相关管理部门根据有关文件制度进行处理，并上报秘书处备案。

第五章  课题成果转化

第十八条  研究成果署名权归课题组所有，版权和使用权归课题组和上海市职业院校“1+X”证书专委会共同拥有，特殊情况由专委会秘书处与课题组负责人共同讨论商定。未经委托方同意，课题负责人及其成员不得将研究成果向他人提供。

第十九条  上海市职业院校1+X证书制度试点专家委员会可以将课题的研究成果汇编成册，公开出版或报送相关部门。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条  对于申请者的课题研究方案未达到要求，或根据需要设立的应急研究课题，上海市职业院校1+X证书制度试点专家委员会根据聘请的专家讨论决定，可实行委托研究。

    第二十一条  上海市职业院校1+X证书制度试点专家委员会委托研究的课题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试行，解释权属上海市职业院校1+X证书制度试点专家委员会秘书处。

                                                                              
                             上海市职业院校1+X证书制度试点专家委员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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